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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法律审美》

内容概要

娄耀雄所著的《法律审美》由作者在2004年至2010年间创作的20篇法律
随笔汇编而成，涉及法治、律师、规则、诉讼等诸多话题。大多数文章以杂
文或散文的方式写成，《法律审美》力图从司空见惯的小事发掘出制度性问
题。作者文笔犀利、观点新奇，思想深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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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法律审美》

作者简介

北京大学法学院 博士
北京邮电大学    副教授
执业律师
著有：
1.《信息法研究》，人民法院出版社，2004年8月第一版；
2.“建立网络传输权的新视角—从版权的板块保护到版权的集成保护”，北京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
学版），2002年第2期（第39卷第2期）；
3.“信息技术领域的法律问题”和“高技术领域的法律问题概论”，罗玉中主编：《知识经济与法律
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1年6月第1版；
4.“论网络创造效益的方式及其法律问题”，法律科学，2002年第一期（总第116期）
5.“论《反垃圾邮件规范》的法律化”，科技与法律，2004年第一期（总第53期）；
6.“我国‘就业歧视’的法理分析及对策”，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，2004年第三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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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法律审美》

书籍目录

目录
一、法律和法制
1、审美地对待法律
2、规则至上
3、我们为什么不遵守交通规则
4、法律的后台
5、权力资源的分配成本
6、体育和政治
7、给大人物帮忙
8、法律的精度
9、作为商品的正义
10、法律抢劫和法律工具主义
11、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和美国枪击案
二、律师和诉讼
12、一个子不承父业的行业
13、律师一家亲
14、合伙人：从工匠型到领袖型
15、性格决定原被告
16、撒谎的权利和边界(一)
17、撒谎的权利和边界(二)
18、撒谎的权利和边界(三)
19、撒谎的权利和边界(四)
20、行善——律师箴言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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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法律审美》

章节摘录

　　一、实用地对待法律　　律师判？“买卖”是否值得做的标准是商业性的。在决定是否接受委托
之前，律师表现出商人的一面。他关注的并非案件带来的社会正义，而是投入产出比——“产出”除
了代理费外，还包括“一案成名”的潜在收益或被冠以“正义斗士”的荣誉。因此，律师感兴趣的不
是正义，而是正义的对价——帮助别人实现正义后得到的报酬。就如同商品是商人的标的，到底是什
么商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利润多少；正义是律师的标的，到底帮助对抗的哪一边实现“正义”并不
重要，重要的是谁支付的对价高。这就不难理解，对于隐藏了天大冤屈的案件，由于当事人支付不起
正义的对？，大牌律师并不愿意做这单买卖。这样，社会要专门建立一套司法援助系统，帮着支付不
起正义对价但是确实需要实现正义的人们获得公力救济。一旦接受委托，律师则开始追求委托人的利
益最大化，双方律师的“自私”促成了被掩盖事实的再现和对多维利益的关注。　　这就像商人在追
求个人利益的同时，无意中带来了整个市场繁荣一样，实现正义也是律师在追逐自己及委托人利益最
大化过程中的副产品。　　律师处理案件是职业化的。作为谋生方式，其对案件正义性的关注要远远
小于当事人，其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词只是打动法官的职业技巧，就像演员的表演或政治家的演说一样
，职业中的“情”只是一种手段。每日面对会导致激情疲劳，天天动情也就没了情，类似于出纳数钱
时没有了快感、接待上访的官员面对社会黑暗无动于衷一样。对比普通人的一生一次，职业人士显得
超然且漠然，这便是实用地对待。　　二、科学地对待法律　　法官应当科学地对待法律，其不仅要
具备从现有证据中发掘真相的科学精神，还要保证分配社会正义时的角色中立，理由符合逻辑，过程
遵从程序，并且结果精确。正义，作为一种稀缺产品，是由法官生产和分配的，其天平只有精确才不
会倾斜。因此，法官更像？个工程师，其课题是为个案准确地分配权利、义务和责任：判决书就是法
官阐释分配结果科学性的论文。　　然而，诉讼的实用主义态度将损害法官的科学精神。从实用主义
视角看，民事诉讼是为解决利益纠纷创造的工具。所以，司法的目的是解决纠纷，而非查明真相。如
果不需要查明真相，或者不需要精确分配权利义务，争议的双方就自行和解了，岂不既达到了诉讼目
的，又节约了司法成本？然而，盲目追求和解率，甚至逼着当事人撤诉或和解，不仅有损法官的科学
精神，而且辜负了公众对司法寄予的厚望——他们需要一个说法，而不是不清不白的了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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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法律审美》

精彩短评

1、我们老师的书 值得读
2、观点新颖，思想独到
3、有思想，有情怀，敢说话，有思辨，没废话！有十颗星星我也打！
4、文字通俗易懂，道理深入人心，尤其涉及到律师，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地方，值得一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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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法律审美》

精彩书评

1、是法律实体正义的拥护者亦或是法律程序正义的坚守者，是律师亦或当事人，还是法律的制定者
亦或是法律的执行者、法律的遵守着有话语权来说明到底法律是美还是不美呢？在实用主义方面，法
律难免会沦为工具，至于到底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秩序还是保障公民自由，二者很难达到一个不被任何
一方指责的平衡点。有用，在实践本身就代表一种美。不同的维度，当然也会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状态
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毕竟是“屁股决定脑袋”，位置绝对立场。如果法律的超额资本社会上
的某些群体负担不起的话，因此寻求私力救济，甚至是娄教授所言的三个灰色制度外救济的方式也是
符合人性的。法律并没有全力保障社会正义的能力，它是相对的针对有选择的群体，或者说，可以完
成对价，也就是占有更多社会资源的人会更拥护法律。   法治的世界是最好的地方，也是最坏的地方
。法律美与否，社会成员均可以发言，但这并不代表因此就可以得到社会其他成员认可。在法律的世
界里，我们都在自己的天地里保有一定的自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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